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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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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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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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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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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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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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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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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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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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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
敬
琳
先
生
收
開
是
荷.

直
接
交
本
一

除
去
禁
止
廣
畲
腸
入
口
之
例
，。
一
九
二
四
年 

美
洲
始
禁
腊
腸
入
口:
以
前
南
洋
羣
島
及
美
洲 

之
粤
僑
匕
銷
流̂
^
用
多
。。

•
上海租界之中西人

▲
華
人
占
八
拾 
一 萬
餘
名 

上
海r
八
日
电

C

除
法
租
界
及
以
華
匾
毗
連
之 

居
民
外
。。在
上
海
外
國
租
界
之
中
阈
人
民
。"
據 

一 九
二
五
年
工
部
局
調
查
戶
籍
報
吿
。。共
有
八 

十
一
萬
二-百
七?
九
名
：
較
九
二
I

年
多
五 

萬
人
。外
人
則
肓 
萬
九r
九
百
四
厂
七
名
一
華 

人
之
數
中
一
二
男
人
占
二
十
七
萬
常
百
入
卜
六
名 

"
。婦
女
二
拾
立
萬
五
千
零
八
卜
二
名
？。兒
童
一
二

壹
名
。。隸
江
蘇
省
者
三|
萬一

丁
二
萬

八
千
零
九

—六
人
。
浙
江
籍
者
二1
一一萬九千一 

零
五
卜
九
人
，專
人
五
萬
一 
千
三
百
六
拾
五
名
。一 

•
粤
省
宮
政

▲
黃
埔
公
路
將
築
竣 

二一 

▲
拆
惠
城
築
六
條
新
道 

一 

廣
州
十
八
日
電
。。黃
埔
公
路
已
有
四
分
之
三
建 

妥
。。其
餘
亦
於
正
月
杪
可
完
竣
。。全
路
長
約
四 

萬
三
千
尺
。。係
由
廣
州
罷
工
之
工
人
建
築
。。連 

築
橋
共
需
費
四
萬
六
千
元
。。

惠
州
城
垣
建
於
唐
朝
。。位
東
江
之
口
。。交
通
利 

便
。。廣
州
政
府
現
將
之
拆
除
。。建
築
六
條
新
路 

。。曇
日
惠
城
公
路
。、通
往
海
豐
、潮
州
、及
汕 

頭
。C
南
方
惠
樟
公
路
。。至
增
博
公
路
則
在
北
方 

。。縛
來
新
路
築
妥
。。較
於
舊
時
交
通
必
大
改
良 

。。惠
州
城
西
爲
西
湖
。.>與
著
名
之
杭
州
西
湖
同 

名
。。內
雖
有
蘇
堤
築
自
宋
朝
一
。於
歷
史
上
大
有 

趣
味
。C
—

不
如
西
湖
之
名
勝
也"
。茲
將
應
築 

之
新
路
列
下
。。

一b
環
城
馬
路
。。由 

水
門
城
，南
門
值 

濶
二
十
尺
。。

皿
往
小
東
門
、大
東
門
。 

門
，長
八
千
六
百
尺2

J

,
3
湖
濱
禺
路
。由
小
西
門
即
環
城
爲
路
極
端
處 

。，經
太
西
門
在
西
湖
堤
岸
之
九
眼
橋
。。欲
與

絡 
長
五
千
方
百
尺
，濶
大
拾
尺1
 

二
在
蘇
提
岸
建
築
。。長
二
千
尺
濶

一 
惠
博
路
聯 

一㊂
蘇
堤
公
路 

- 
三
十
尺
，。

-.㈣
環
湖
禺
路 

一㊄
城
內
橫
線 

過
大
西
門

長
九r
五
百
尺
。。濶
二r
尺
； 

路
片
此
路
築
於
西
方
與
東
方
。。 

石
街
及
城
內
最
驚
之
大
東
門

二
與
惠
平
公
路
相 

□
J

•之

一 
接
。長
未
知
，。濶
六
拾
尺 

因
城
內
縱
線
馬
路
。。此路橫一

軼 ,
鵝
湖
、羊
牙
巷
而
止
於
南
門、

C

南 

W
嶺
、一
通
往
惠
樟
公
路:
其
長
未

悉
。C

但
總
計
與
横
線
馬 

尺
長
，。在

—
眼
城
愕

萬
九
卜
四
百 

。,
不
由
熱
閥 

艮
共
四
萬
五 

萬
四
千
元
一
。

之质域一 

千
尺 
。一

預
算
需
款.

■
中國.各處大興教育

• 

A

美
國
教
徒
所
言

.美
磔
舍
路
琼
拾
八
日
電
。。中
國
靑
年
基
督
教
會 

書
記
美
人
麥
拉
連
氏1
昨
晚
乘
總
統
格
地
愼
船 

由
遠
東
年
2

伊 A
南
洋
羣
島
，遇
羅
、及
爪
哇 

等
處
。。敢
察
華
人
情
形
約
半
年
久
。。其
教
會
總 

局
—
于
上
海
。。伊
之
赴
該
數
處
，。係
調
查
何 

者
爲
華
人
所
需
。。據
麥
氏
言
。。中
國
各
部
均
大 

興
教
育
。。青
年
甚
督
教
會
幹
事
部
員
所
實
行
上 

工
夫
。。完
全
係
陶
怡
各
拿
人
：
對
於
貧
乏
之

文宣議監中總 
牘傳長督文理 
种 科 書

道干英舉善立職 

一秀羅度炳棠昌 

杏子濃善普德表 

舉責斌銘慶錦


